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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ELECTRIC GROUP COMPANY LIMITED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727） 

 

關於對外投資進展公告 

 

茲提述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八月三日，二零

一八年八月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的公告，內容有關股份轉讓協議和表決權

委託協議项下擬由本公司对蘇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資（「本次交易」）。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七日，本公司收到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出具的《經營者集中反壟

斷審查不實施進一步審查決定書》（反壟斷初審函【2018】第 205 號），具體內容如

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經初步審查，現決定，對上海

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收購蘇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權案不實施進一步審查。你

公司從即日起可以實施集中。” 

本公司將根據本次交易的實際進展情況，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承董事會命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鄭建華 

董事會主席 

中國上海，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建華先生、黃甌先生、朱兆開先生及朱斌先生；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姚珉芳女士及李安女士；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簡迅鳴先生、
褚君浩博士及習俊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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